
盈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
2015年度部门决算公开情况说明
盈江县交通警察大队概况

一、主要职能:负责交通管理工作,承担道路治安巡逻任务.
二、部门基本情况:机构级别为副科级单位。下设副科级机构6个（办公室、车辆管理所、机动中队、城区中队、那邦中队、盏西中队）。2015年末共有人员编制52名，在职人员153人其中：实有民警38人、机关工勤6人、退休人员4人、交通协勤105人。
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
一、收入决算情况说明

2015年盈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决算总收入1465.89万元，其中：财政拨款收入1393.05万元，占总收入的95.03%；其他收入72.84万元，占总收入的4.97%。
二、支出决算情况说明

部门决算总支出1725.3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302.02万元，占总支出的75.46％；项目支出423.34万元，占总支出的24.54％.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2015年用于保障交警大队各部门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1302.02万元。与上年对比增加11.12%原因为人员工资上调等。基本工资，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支出占基本支出的24.63％；办公经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汽燃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占基本支出的34.28％。
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2015年用于保障大队各部门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423.34万元。与上年对比增加106.75%原因为本年办公楼的加固及装修、新增智能抓拍系统及道路安全防护设施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情况说明
盈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2015年 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为56.36万元，其中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55.77万元，公务接待费支出0.59万元。

2015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数比2014年决算数减少5.75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：车辆运行经费及公务接待减少,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
2015年盈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因公出国（境）团组0次，出国（境）*0人。实际发生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比2015年决算增加/减少0万元。
（二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*2015年盈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购置公务用车0辆，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27辆(10辆为在用警用二轮摩托车、14辆为在用警车、2辆为待处置的汽车、1辆为报废汽车)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55.77万元。其中：购置费0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减少0万元；运行维护费55.77万元，比2014年决算增加/减少5.37万元，主要用于保障民警在交通管理工作,承担道路治安巡逻任务工作用车,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等支出。

（三）公务接待费

2015年盈江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共执行国内公务接待9批次，30人，接待费开支0.59万元; 外事接待0批次，0人，接待费开支0万元。公务接待费比2014年决算减少0.38万元，主要用于接待同级业务部门的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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